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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案  由：據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所述，行政院只有

院長、副院長、秘書長等三人掌控著決策實

權，其他閣員則均屬幕僚。此顯與責任內閣

制精神不符，究行政院秘書長之職掌及角色

為何？實際運作情況是否與法定職掌有間？

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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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所述，行政院只有院長、

副院長、秘書長等三人掌控著決策實權，其他閣員則均

屬幕僚。此顯與責任內閣制精神不符，究行政院秘書長

之職掌及角色為何？實際運作情況是否與法定職掌有

間？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。有關本調查案主要在於

探討行政院秘書長職掌及其實際運作情況，以及行政院

秘書長人選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及其人選決定等相關問

題，合先敘明。 

本案案經行政院 101 年 8 月 10 日院台綜字第

1010046468 號函復說明，最高法院檢察署 101 年 10 月

31 日台（特）昃張 101 特偵 3 字第 1010002431 號函暨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2 年 5 月 7 日北院木文澄字第

1020003358 號函檢送相關資料到院；復經本院於 101 年

10 月 5 日邀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胡佛教授、台灣大學副

校長趙永茂教授、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呂亞力教授等

人到院諮詢，並分別於 101 年 8 月 24 日約詢行政院秘書

長陳士魁率同綜合業務處處長施宗英、法規會主任委員

陳德新、人事處處長陳榮宗、政風處處長王敬前等相關

主管到院說明，102 年 1 月 15 日約詢前行政院秘書長林

益世到院說明。茲將調查意見分述如下： 

一、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於任職期間，假借權力，以圖

本身之利益，且未依法據實申報財產，有違公務員應

誠實清廉及保持品格義務，核有未當。又政風單位對

於涉及秘書長等政務人員層級，欠缺內部監督防弊機

制，違背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 5 條第 3 款，顯有

不當，應積極檢討改進。 

(一)行政院組織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行政院院長

綜理院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人員。」、同法

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行政院置秘書長一人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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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綜合處理本院幕僚事務；副秘書長二人，其中

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，襄助秘書長處理本

院幕僚事務。」又行政院處務規程第 4 條規定：「

秘書長綜合處理本院幕僚事務；副秘書長襄助秘書

長處理本院幕僚事務。」是有關行政院秘書長之法

定職掌，係綜合處理行政院之幕僚事務。 

(二)按林益世自 101 年 2 月 6 日起至同年 6 月 29 日止

，擔任行政院秘書長之職務，於 101 年 2 月 25 日

及同年 3 月 10 日之任職期間內，於高雄市鳳山區

住處與地勇選礦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地勇公司）負

責人陳○祥會面，遭錄音檢舉索賄新台幣（下同）

8,300 萬元，經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 101 年

度特偵字第 3、4、5、7 號起訴書，以林益世涉犯

有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、洗錢、對於職務上行為

要求賄賂、財產來源不明等罪提起公訴。案經臺灣

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金訴字第 47 號判決，以林

益世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，故意犯恐嚇

得利罪；又犯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。應執行有期

徒刑柒年肆月，褫奪公權伍年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壹

仟伍佰捌拾萬元。另林益世其餘被訴共同犯貪污治

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要求賄賂罪部分，及被訴共同

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洗錢罪部分，均無

罪。 

(三)林益世於本院約詢時，則說明上開檢舉錄音光碟，

遭剪接編輯過，因此實際上與原意有所不同，法院

於 1 月 14 日已針對 5 號及 7 號光碟進行全文勘驗

，隨後審理及辯論程序將進一步呈現 A、B 光碟的

差異處，目前已發現陳○祥在「8,300 萬誰提出」

、「是否強逼索賄」、「藉國庫印章炫耀職權」等

多處都有大篇幅剪接。並說明有關 8,300 萬元是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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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祥提的，要比照 99 年之酬金方式答謝他，不是

他要求的。惟承認因當時剛擔任行政院秘書長職 2

、3 星期，因此還在考量立法委員任內之一些人脈

經營問題，並承認 101 年 4 月 6 日因地勇公司陳○

祥打電話來辦公室罵人，所以有請中鋼公司、中聯

公司相關人員至行政院秘書長辦公室說明等情。 

(四)惟查，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金訴字第 47

號判決，其附件所列該院於 102 年 1 月 14 日勘驗

所得，確認內容，並引為裁判之依據。林益世與陳

○祥 101 年 2 月 25 日及同年 3 月 10 日會面之錄音

譯文（附件 2，頁 9-46）中，林益世遭錄音之對話

中確實有下列之言論： 

１、101 年 2 月 25 日錄音譯文部分： 

(１)07：54-（台語）林益世：三分之一的，你們

是何時要簽？ 

07：56-（台語）陳○祥：對啊，現在要是，（

程○梅：如果可以尌一起簽啊。）我也有跟總

仔說，你那個爐石著磁料那個三分之一的何時

、是不是看順便簽？他說這段簽一簽，再一起

來簽。都簽一簽再一起簽這樣啊。我不知道的

是說，你可能對我有一點誤會，我是說我與中

耀說好了之後，因為他如果要對我踩很硬，我

也是沒辦法，像上回給我拿千一萬的公關費用

啦，還要向我拿這麼多，我怎麼會划算，是不

是這樣？這回有放較軟，坦白說，又減三分之

一下來，是不是？我們做生意也要算成本啊，

是不是這樣？ 

(２)09：36-（台語）程○梅：現在中耀是講，好

啊。 

09：38-（台語）陳○祥：是都講好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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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：42-（台語）林益世：不會啦，管仔要處理

那個三分之一，過年那天他叫楊○鋼來找我，

他叫楊仔來找我，講他同意讓你們做，那個也

沒問題。 

(３)10：49-（台語）陳○祥：六千三嘛。你看你

這回要怎麼用？現在都。 

10：53-（台語）程○梅：上次是六千三百萬。

你這次？ 

10：57-（台語）陳○祥：看你要怎麼用？ 

10：59-（台語）林益世：沒，陳先生，你基本

上你尌是照這個數，你總數多少你和我講尌好

。 

(４)11：07（台語）陳○祥：八千三百萬。 

11：09（台語）林益世：這一次也是要照這個

數目嗎？ 

11：11-（台語）陳○祥：看你怎麼樣？是啊，

都可以。 

11：13-（台語）林益世：不是，照你講的，我

要切作好幾份，我要做，你給我一個總數，這

要你們作的到，像你上一次八千三，沒有錯，

你這次是不是要照這個數目？因為你們最後我

問他，他給我回沒有，應該是你們上次作的不

好，因為陳先生我和你講啦，我做工作的方式

跟你們不同啦，你那時候講要換人事，換人事

，你看現在是誰和你接？姓管的嗎？ 

(５)17：41（台語）林益世：我和你講，這段時間

，你看中聯董事長的人事，我上上禮拜我剛批

出去的，那個姓鄭的，現在換這個姓鄭的。 

17：55（台語）陳○祥：姓鄭什麼人？ 

17：56（台語）林益世：姓鄭的尌是他們裡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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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總兼的。你相信嗎？因為你這件事情來拖到

人家董仔無法尌職。因為人事我批的。大家已

經權限不同了，人事我決的、我批的，你現在

相不相信你的這件事拖到人家董事長作不起來

。這一件牽一件，所以你別怪我為什麼這樣，

你這樣大家要怎樣，連他們裡面大家看到你們

都會怕死。這或許對你來講你會感覺那時候不

照我們做，今天你比較方便，你方便人家尌辛

苦。 

(６)30：41-（台語）陳○祥：你這回喔，你這回

喔，你這回要怎麼用？ 

30：45（台語）林益世：嗯。基本上不會從我

這裡來，我要分，我要分給好幾個人，他們會

去「鋪排」一些工作。我們有工作叫他們去「

鋪排」。 

31：00（台語）陳○祥：那要怎麼用？這回尌

這樣啊。 

31：02（台語）林益世：你把它，你把它切作

，你同樣把它切作現金，但是可能要分作，要

分成幾份我再跟你講，你應該這樣，你應該這

樣可以？ 

31：11（台語）陳○祥：要多少？要多少？ 

31：13 （台語）程○梅：一份多少？ 

31：14（台語）林益世：要分成幾份？要多少

？我會跟你講。 

31：17（台語）陳○祥：你前次和才仔那些，

我剛剛有算過了。 

31：19（台語）林益世：對，對，我跟你講，

所以你給我一個總數嘛，（陳○祥：總數是）你

要是八三，你是不是這次處理八三，你確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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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是八三，好，尌是這樣，你們何時可以處理

，你們和我講。 

31：28 （台語）程○梅：八千三百萬嗎？ 

31：30（台語）林益世：不是啊，要看你們啊

。 

31：32（台語）陳○祥：他那個時候喔，那個

，前次他們那個兩千嘛，是不是，（程○梅：才

仔他們那裡兩千。）全部是，（程○梅：尌兩個

啊，才仔一個，還有阿花仔他大哥，一人一千

啊，一人一千啊，這樣對啊。）這樣喔，這樣

是多少？（程○梅：兩千。） 

31：52（國、台語混雜）林益世：我不知道，

因為那時候他們沒有和我講，他們那時候是只

有講一個總數而已，但是他們說他們要分配，

所以他們後來，為什麼我說不一樣的處理方式

，所以我才很早尌和你們講，你那個總數要先

跟我講，因為我知道你上一次處理的總數尌是

這樣，八三嘛，你這次是不是還要這樣處理？ 

２、101 年 3 月 10 日錄音譯文部分： 

(１)02：05（台語）程○梅：這樣喔，秘書長，你

說喔，你那一天說要拿那些錢，你說要分作四

份，是要怎麼分？ 

02：11（台語）林益世：沒關係，我會再跟你

聯絡。（程○梅：啊？）我會再跟你聯絡。 

02：15（台語）程○梅：你會再跟我聯絡是吧

？ 

02：15（台語）林益世：我們自己認識。我再

跟你聯絡再跟你講尌好。 

02：22（台語）程○梅：好啊好啊，你假如有

跟我講，我才那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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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：24（台語）林益世：你把他切作一、二。

三次、三次你會難處理嗎？ 

02：32（台語）程○梅：啊？三？ 

02：32（國語）林益世：三、三、二三。 

02：34（台語）程○梅：三、三、二三喔？ 

02：36（台語）林益世：這樣你們會難處理嗎

？ 

(２)19：48（台語）林益世：因為現在國庫的印章

是我在蓋的。 

19：52（台語）陳○祥：還沒有嗎？ 

19：53（台語）林益世：所以我那邊有一個總

務處的，這國庫的印章是我蓋的。 

19：57（台語）程○梅：都你管的，國庫印章

你在管的尌對了。 

20：00（台語）林益世：那個政府要去請錢，

到最後都我那邊。 

20：03（台語）程○梅：哈哈哈，電視上我尌

有看那在交接那顆，是不是那顆嗎？是不是那

顆？ 

20：08（台語）林益世：行政院尌兩顆印章而

已，其實我這不曾做過公務人員的，我也是，

其實行政院尌兩顆印章而已，行政院只有行政

院長一顆印章，跟我一顆印章，兩顆印章而已

。所以這很有趣。這個機關喔，它一定，雖然

立委作這麼久，這真正行政機關尌是行政機關

，（程○梅：不同。）民意機關尌是民意機關。 

(３)21：03（台語）林益世：但是你講較白的，你

要怎麼講？我尌在笑說啦，你比方說台糖好啦

，你說我管台糖我管得到嗎？我管它不到啦，

喔，但是你說台糖你董事長要用誰當總仔，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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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仔。它公文尌要送到我們這邊，啊，我那，

我如果跟你不爽，你要是送來我尌退回去，送

來尌退回去，你那個要當總仔，一輩子都當不

到。（陳○祥：對啊。）啊。你尌一個職權的問

題。所以你說。 

21：35（台語）陳○祥：算也是要經過你們這

個單位尌是了？ 

21：40（台語）林益世：你說，這要怎麼講呢

？你看行政院那間這麼大間，有沒有？那一間

其實尌只有三個人在上班而已，尌是院長、副

院長跟我三人而已，剩下的都是我們的幕僚。 

(五)按有關林益世遭起訴任職行政院秘書長職務期間

涉犯有對於職務上行為要求賄賂罪部分，雖經臺灣

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金訴字第 47 號判決無罪。

惟依上開錄音譯文內容所示，林益世於任職行政院

秘書長職務期間，顯為續協助地勇公司取得中國鋼

鐵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(

下稱中聯公司) 之契約利益，炫耀其為行政院秘書

長之權勢，並應允同意接受地勇公司負責人陳○祥

提供 8,300 萬元之報酬。且為彰顯其職位確有相關

影響能力，於言談中並蓄意提及「中聯董事長的人

事，我上上禮拜我剛批出去的…」、「…現在國庫

的印章是我在蓋的。…其實行政院尌兩顆印章而已

，行政院只有行政院長一顆印章，跟我一顆印章，

兩顆印章而已… 」、「…你看行政院那間這麼大

間，有沒有？那一間其實尌只有三個人在上班而已

，尌是院長、副院長跟我三人而已，剩下的都是我

們的幕僚。…」等言論。惟其所指之「剩下的都是

我們的幕僚」，係指行政院內部之工作人員，而非

指各部會首長或一般所謂的內閣閣員。 



10 

 

(六)又林益世於 101 年 6 月間經媒體披露其於 99 年間

收受陳○祥給付之總額約 6,300 萬元之款項，以協

助陳○祥之地勇公司取得中聯公司轉爐石契約及

協助中耀公司與中聯公司續訂爐下渣契約後，經最

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認其有犯罪嫌疑，而於 101 年

6 月 27 日開始偵查。檢察官於偵查中，先於 101 年

7 月 3 日扣押林益世配偶彭○佳名下之中國信託商

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行保管箱內存放之 950 

萬元；再於 101 年 7 月 5 日扣押彭○佳名下之國泰

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復分行保管箱存放

之 330 萬元；另沈○蘭於 101 年 7 月 4 日主動攜帶

1,800 萬元現金交給檢察官扣押，並供稱其中 300 

萬元係林益世於 100 年 5 月間交給伊保管，伊再併

同自有之 300 萬元一併交給伊弟存放於高雄銀行三

多分行保管箱內。依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金訴字

第 47 號判決林益世犯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之理

由所載，認定存放在上開彭○佳中信銀行城中分行

及國泰世華銀行光復分行保管箱內之金錢，並非彭

○佳之私房錢或來自伊父彭○州交付之款項，而係

由被告林益世直接或間接交給彭○佳。沈○蘭於

101 年 7 月 4 日攜由檢察官扣押之 1,800 萬元中，

其中原由沈○蘭囑託沈○瑤存放於高雄銀行三多

分行保管箱內之 600 萬元中之 300 萬元，並非沈○

蘭自有或由林○保交給沈○蘭保管之款項，而係被

告林益世所交付之款項。惟查，林益世 101 年 2 月

6 日任行政院秘書長之職務，並於 101 年 5 月 4 日

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申報財產，惟依其 101 年 5

月 4 日之申報資料所載，上開財產並未列於其內，

足證顯有未依法據實申報財產之違失。 

(七)綜上，顯見，林益世任職行政院秘書長職務期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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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借權力，以圖本身之利益，且未依法據實申報財

產，有違公務員應誠實清廉之保持品格義務，核有

未當。 

(八)另按，「關於本機關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、發掘及

處理檢舉事項」為政風單位職責所在，政風機構人

員設置條例第 5 條第 3 款定有明文（101 年 2 月 3

日修正為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5 款

：「機關有關之貪瀆與不法事項之處理」，施行日

期尚未訂定）。惟依行政院政風處說明，政風單位

對於行政院秘書長等政務人員層級，一般並未涉及

，因此目前政府對於政務人員之任用，宜對於其品

操人格有一定之查核機制。顯見，行政院政風單位

對於涉及秘書長等政務人員層級，欠缺內部監督防

弊機制，殊違國家設置政風機構端正政風、促進廉

能政治之本旨，應積極檢討改進。 

二、行政院秘書長為行政院幕僚事務之綜合處理者，具承

上轉下之重要地位，其人選所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及品

格操守，實不可不慎重。且其人選之決定，亦宜由行

政院長全權決定，並對其負完全責任，以利相關政務

之推動。 

(一)按憲法第 53 條規定：「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

關」、同法 58 條規定：「行政院設行政院會議，

由行政院院長、副院長、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

政務委員組織之，以院長為主席。行政院院長、各

部會首長，頇將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、預算

案、戒嚴案、大赦案、宣戰案、媾和案、條約案及

其他重要事項，或涉及各部會共同關係之事項，提

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」；另行政院組織法第 10

條規定：「行政院院長綜理院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

機關及人員；院長因事故不能視事時，由副院長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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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其職務。」同法第 1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：「行

政院置秘書長 1 人，特任，綜合處理本院幕僚事務

。」另為規範行政院內部單位之分工，行政院處務

規程第 2 條規定：「院長綜理院務，並指揮、監督

所屬機關（構）及人員；副院長襄助院長處理院務

」、第 3 條規定：「政務委員負責政策與法案之審

查、主持專案工作、聯繫協調並統合各部會意見及

辦理院長交辦事項」、第 4 條規定：「秘書長綜合

處理行政院幕僚事務」。 

(二)按憲法雖經多次增修，並將總統改為全體人民直接

選舉，惟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之地位，仍維

持不變。行政院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，行政院院

長為最高行政首長，綜理院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機

關及人員。而行政院秘書長法定職責為綜合處理行

政院幕僚事務，因此行政院秘書長實具承上轉下之

重要地位，其人選應具備之資格條件、品格操守，

及其人選之決定，實不可不慎重。 

(三)本院諮詢相關學者： 

１、胡佛教授提出意見： 

(１)行政院秘書長設置及職掌，在行政院組織法的

規定，明示行政院秘書長對行政院所具的「幕

僚事務」能「綜合處理」。也尌是秘書長的職

權廣及全院，行使的對象則為「幕僚事務」。

先以職權的廣度看，能遍及全院，而在其上的

只有院長及副院長，可見秘書長的法定地位是

相當高的。而「幕僚」的意義大致是主官的僚

屬，也尌是非主官的業務決定者；「事務」一

詞含義相當廣泛，不能僅解釋為在施政過程中

輔佐性的技術工作。在實務上，行政院秘書長

雖非行政院院務會議的正式出席人員，但在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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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及執行的過程中，仍是舉足輕重的參與者。 

(２)從整個行政院的結構與決策過程來看，重要的

規制與施政雖頇經院務會議的討論與決議，但

最後的決定，仍在院長一人，而在整個的過程

中，行政院秘書長具有重大的作用，因行政院

所屬的各部、會及業務單位所決定及施行的重

要政務，皆頇報請行政院核定，而在院長做最

後決定前，則頇由行政院所屬幕僚單位加以審

議，並提出意見。這些意見會影響到行政院院

務會議及行政院長的決定。行政院秘書長則是

上述幕僚單位事務的綜合處理者，所以，過去

政界有人稱行政院秘書長及幕僚單位無形中成

為行政院中的小內閣。由此可見行政院秘書長

雖非政府政策的最後決定者，但為重要的參與

決定者，確係行政院內與院長、副院長共成為

三位人稱的決策高層。秘書長可說是在院長對

政策作為最後決定前的重要關口，可對政策加

以整合、過濾及評估，使行政院長易做最後的

決定。 

(３)行政院是一團隊，從結構運作的功能看，秘書

長可促使工作人員對規範的遵守、意見的溝通

與目標的認同，而能達到群體凝聚，效率提升

的團隊精神。秘書長也可以說是行政管理的總

樞紐。秘書長應具備敏銳的政治識見、深厚的

管理才幹與高尚的品格操守，這些條件當然要

從豐富的學養經驗與充沛的人生歷練中得來。

過去大有為的行政院長皆極重視且得力於一位

識驗皆佳的秘書長的輔助。 

(４)日昨報載行政院長陳沖接受媒體訪問說，過去

他是一位專業的艦長，現在則是眾多船艦的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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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司令，頗覺難為。他實在要尋覓一位極優的

秘書長加以輔助，以提昇艦隊的功效，減輕自

己的負擔。假如說這個行政院長，由總統任命

了，大致上會讓行政院長找一個他喜歡的或者

他覺得能夠輔佐他的秘書長。秘書長很難找，

很多人來推薦，這個好那個好，最後決定基本

上當然還是行政院長。 

２、呂亞力教授提出意見： 

(１)行政院秘書長尌表面看起來，好像純粹是一個

單純的行政角色為主，因為他是綜合行政院幕

僚的事務。但實際上，因為行政院事務非常多

，組織非常龐大，牽涉到整個社會各層面，他

的關係不只是行政機關而已，是跟整個社會、

整體的五院都有密切的關係，在這一情況之下

，幕僚長不可能完全做的是一個純粹的行政事

務，必然要牽涉政治。不參與任何重要政策的

決定，這是不可能的。他必頇要協調，跟國會

協調，跟其他機關協調；要不要推動這個政策

，爭取社會的支持，一個幕僚長不能避免這些

，這些方面尌絕對牽涉到政策的層面。 

(２)第二個問題，行政院秘書長的任命，應該由行

政院長自己來做全權的決定，總統應該要尊重

行政院長，並讓出這個任命權。在運作上，當

院長向總統徵求意見，總統如果說他討厭這個

人，當然行政院長要重新考慮，不過一般來講

總統要盡量尊重。不然行政院長要對國會負責

、要推行政策，自己的幕僚長卻是總統安排的

人的話，我看很難把工作做得很好。任何的一

個秘書長其實都應是首長的幕僚長，根本上尌

是他的一個主要幕僚，行政首長完全信任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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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他的關係非常密切，而不應該由一個外面安

排的人擔任，像林益世的問題尌出在這裡，對

不對？事實上，林益世跟他所服務的行政院長

兩人關係不是非常親密，很明顯的尌是總統有

他的考量，請林益世來擔任秘書長。由於行政

院長本身的行政經驗非常豐富，對外協調關係

要好，尌必頇找一個能夠有互補作用的。假如

秘書長行政實務經驗差一點，那麼院長的實務

經驗尌要豐富，而這時秘書長可能跟國會的協

調這方面特別的有能力，可以互補。所以秘書

長這個職位的角色安排不能夠定得太死，靈活

度要比較大。如果行政院長本身非常專業，那

麼尌需要政治性格比較強的來輔佐他，行政院

院長他本身是政治性格較強的，那他尌要有一

個比較專業的秘書長來協助他。當然這中間必

頇要有相當的信任，所以秘書長這個職位絕對

不適合只做選舉的考量，或者為了政治酬庸。 

３、趙永茂副校長提出意見： 

(１)行政院秘書長表面上雖然是幕僚，法規上也規

範他是幕僚，可是基本上院長、副院長跟秘書

長事實上是三位一體的，從政策責任、政策執

行他是一體的。很多事情直接尌找秘書長來做

一些比較不是那麼重大的溝通、商議、執行，

甚至規劃，所以秘書長事實負擔的責任，是協

助、輔佐院長，而且在執行上便利、方便。所

以他的實際職權是高於部長的。因為這樣的關

係，秘書長地位非常重要，甚至還比一般的部

會還要重要，雖然他是幕僚長，可是基本上他

要落實政府的政策，協調並整合跨部會很多任

務，所以人選應該比部長還要更慎重的考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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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法規上他是幕僚長，但他的角色非常的重

要。 

(２)行政院秘書長關係到政府政策的執行跟權力

的有效運作，所以考慮上也尌需要更多的諮詢

，包括與國會的諮詢，包括整個政黨關係的諮

詢，都很重要，因為經由諮詢可以能讓更多人

來看行政院秘書長這個人的能力、人品，還有

其他配合的條件。 

４、綜上，依現行憲法之規定，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

政機關，行政院院長為最高行政首長，綜理院務，

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人員。行政院所屬的各

部、會及業務單位所決定及施行的重要政務，皆

頇報請行政院由院長核定；惟在院長做最後決定

前，則由行政院所屬幕僚單位加以審議，並提出

意見。這些意見並會影響到行政院院務會議及行

政院長的決定，而行政院秘書長則是上述幕僚單

位事務的綜合處理者，因此行政院秘書長實具承

上轉下之重要地位，在行政決策的執行工作上具

有關鍵性的作用，可說是行政管理的總樞紐。因

此，秘書長應具備敏銳的政治識見、深厚的管理

才幹與高尚的品格操守，這些條件當然要從豐富

的學養經驗與充沛的人生歷練中得來。且秘書長

關係到政府政策的執行與權力的有效運作，其人

選應具備之資格條件，實不可不慎重。所以人選

考慮上也尌需要更多的諮詢，絕不適合只做選舉

的考量，或者為了政治酬庸。尤其行政院秘書長

係行政院長的幕僚長，行政院長必頇完全信任，

關係非常密切，因此行政院秘書長人選之決定，

亦宜由行政院長全權掌握，並對其負責，以利相

關政務之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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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委員：周陽山 

         李復甸 

 


